
剛果（金）案涉及複雜的國家豁免問題。國家豁免問

題實質上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法院對另一個主權國家能否

進行強制管轄、對其財產能否強制執行的問題。目前國

際上對國家豁免問題有兩種做法：大多數發達國家採用

限制豁免（restricted immunity），允許法院對從事商業活

動的主權國家進行管轄，對該國的商業性財產在沒有法

律豁免的情況下強制執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採用絕對

豁免（absolute immunity），主權國家不論是否從事商業

活動，都不允許法院進行管轄，不論其財產屬性，也都

不允許法院強制執行。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英美始有

限制豁免的外交立法，才改變之前奉行的絕對豁免的外

交政策。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一貫奉行絕對豁免的外交

政策。

（一）涉及主權國家剛果（金）的外國仲裁裁決能否

在香港強制執行？

一般的外國仲裁裁決在另一國強制執行的依據是《承

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紐約公約），但涉及主權

國家的外國仲裁裁決在另一國強制執行不但取決於紐約

公約，而且取決於有關國家豁免的全國性法律或外交政

策。目前中國尚未制定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在這種情況

下，香港特區對涉及主權國家剛果（金）的外國仲裁裁

決能否強制執行只能取決於國家的外交政策。剛果（金）

是主權國家，但並非紐約公約成員國。剛果（金）雖然

自願接受仲裁，但不願意接受香港特區法院的強制執行

管轄。因此，香港特區法院單憑紐約公約不能執行涉及

主權國家剛果（金）的外國仲裁裁決。香港回歸以來，

特區法院也從未曾執行涉及主權國家的任何外國仲裁裁

決。

（二）香港回歸後是否仍要奉行英國的國內立法？

1978年英國制定《國家豁免法》，該法允許英國法院

對符合該法規定的外國主權國家進行管轄，不予豁免。

1979年該法通過樞密院令延伸到香港，成為香港法律的

一部分。這是英國外交法在香港回歸前實施的體現。如

當時發生剛果（金）案，香港法院可以進行管轄。但上

述法律在香港回歸後因不符合中國的外交政策、因牴觸

香港基本法而不予保留。回歸前香港原有法律中的有關

判例，似乎只有1952年的「兩航飛機案」和1975年的

「菲律賓海軍上將號案」。前案對抗中國國家主權，有違

香港基本法，不能過渡；後案只涉對物（in rem）的訴

訟，本案卻是對人（in personam）的訴訟，故也不適

用。至於英美等普通法地區的判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84條的規定只供參考，因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也不能

適用。香港回歸後不能再奉行英國的外交法。

（三）限制豁免是否已經成為作為國際法一個淵源的

國際習慣（法）？

上世紀七十年代，發達國家有從絕對豁免向限制豁免

發展的趨勢，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仍堅持絕對

豁免。該傾向儘管屬實，但仍不是國際社會所共同遵守

的一般性和一貫性法律義務，連受影響的國家也不能否

認其法律效力的國際習慣（法）。在英國《國家豁免法》

及延伸到香港的樞密院令失去效力後，香港回歸前的限

制豁免的做法無以為繼。香港特區借用限制豁免成為國

際習慣（法）來管轄另一個國家是不合法的。世界從絕

對豁免向限制豁免發展的動態過程可能要經過相當長的

歷史階段才可能完成。目前其他普通法地區限制豁免的

判例並不是國際習慣（法），對香港特區不具有拘束

力。

（四）未能生效的國際條約是否對簽署國具有法律效

力？

在國際法上，國際條約對一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關

鍵是該國際條約是否已生效，其次是該國是否已簽署加

入，再次才是該國是否已經批准並可直接或轉換適用，

三者缺一不可。為了阻止規避條約義務，《維也納條約

法公約》第18條規定了兩個限制條件：（1）對已生效

的國際條約，如當事國已簽署而未批准也不得有違該條

約之目的和宗旨；（2）該條約距離生效不遠，而該當

事國已承諾遵守（如批准），也不得有違該條約之目的

和宗旨。鑒於限制豁免長期未能形成國際習慣（法），

聯合國經近30年的努力，於2004年通過了以限制豁免原

則起草的《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中國已簽署

加入，但未批准。該公約直到延展簽署期內仍未達到30

個批准國數目，未能生效，在可預見的未來恐亦難生

效。在該情況下，任何國家是否受未能生效、在可預見

的未來恐亦難生效的條約的拘束，要根據本國的外交政

策決定。對條約只有當事國才有權解釋，一國的地方性

法院不得作出解釋。對是否要遵守未生效不具有法律效

力的條約，也只能由該當事國決定，一國的地方性法院

不得越俎代庖。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三封外交

文書明確了中國一貫堅持絕對豁免的對香港特區有拘束

力的立場，說明了上述未生效的國際條約對中國不具有

法律效力。

（五）中鐵諸公司在剛果（金）的投資是否是不具有

商業性的國家行為？

根據絕對豁免原則，國家財產不論是否具有商業屬性

皆享有管轄和執行豁免；根據限制豁免原則，不具有商

業屬性的國家財產才享有管轄和執行的豁免。《關於國

家責任的條文草案》（1979）認為，國際法所指的國家

行為包括實際上歸因於國家、代表國家行事的人的行

為。從聯合國有關自然資源開發的國際經濟法文件、中

國及其授權方與剛果

（金）及其授權方簽訂的

備忘錄以及有關協議來看，共

同開發剛果（金）自然資源的行為確

是國家行為，所涉財產的入門費具有非商業屬性。香港

基本法第19條第3款「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

實問題」的表述，對本案而言當指開發剛果（金）自然

資源的事實，不指中國國家豁免的法律、制度或政策。

如香港特區法院對該國家行為作出認定、進行管轄，

「應取得行政長官就該等問題發出的證明文件」，「行政

長官在發出上述證明文件前，須取得中央政府的證明

書」。換句話說，香港特區法院要將投資共同開發剛果

（金）自然資源的中鐵諸公司列為被告，須取得行政長

官根據中央政府的證明書發出的證明文件，未取得上述

證明文件就對本案進行管轄有違香港基本法。

（六）中鐵諸公司在剛果（金）的投資可否拿來抵償

剛果（金）的債務？

即使香港特區法院取得上述證明文件，管轄中鐵諸公

司的條件仍未具備。在私法領域內，本地條例允許債權

人向債務人的另一個債務人行使債權，請求法院採取強

制措施。本案第一被告剛果（金）雖是原告的債務人，

但其他被告中鐵諸公司並非原告的債務人，也不是第一

被告的債務人。開發自然資源的入門費的支付條件是有

關項目的前期可行性報告得到有關當局的認可，中方各

當事方對盡責審查結果滿意，剛果（金）已將採礦權轉

讓給聯營公司，聯營公司協議得到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中國商務部和國家開發銀行的批准。只有入門費的支付

條件已經成就並將成為中剛聯營公司的財產，剛果（金）

才能成為中剛聯營公司的股東，中鐵諸公司才可能被列

為被告，否則就不能列入。在上述先決條件成就前，香

港特區法院對中鐵諸公司實行強制管轄和執行是不合法

的。

（注：本文是宋小莊博士《試論香港上訴庭剛果（金）
案判決》一文的摘要。原文2萬多字，將在本報論壇
版分篇刪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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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金）案涉及六個主要問題：1.香港特區法院單憑紐約公約不能執行涉及主權國家剛

果（金）的外國仲裁裁決；2.香港回歸後不能再奉行英國的外交法；3.目前其他普通法地區

限制豁免的判例對香港特區不具有拘束力；4.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三封外交文書明

確了中國一貫堅持絕對豁免的對香港特區有拘束力的立場；5.香港特區法院要將中鐵諸公司

列為被告須取得行政長官根據中央政府的證明書發出的證明文件；6.中鐵諸公司在剛果（金）

的投資不可拿來抵償剛果（金）的債務。

香港法院對中鐵實行強制管轄和執行不合法
——對剛果（金）案的分析摘要

港生辛亥大發現：
原來民記好Young！

熊熊的篝火燃
起了香港與武漢

年輕人的友誼，民建聯交流團團員
與武漢大學同學昨晚一起享受難得
的狂歡之夜。大家圍 篝火，手拉
手，歡快地起舞，分享 這刻難得
的兩地友誼。
隨 司儀宣布篝火晚會開始，兩

團篝火隨即升起，照亮了整個晚會
的會場。武漢大學準備了非常精彩

的節目，最吸引香港同學的是雙截
棍表演，引來同學的陣陣掌聲。有
武大的少數民族同學則表演了少數
民族舞蹈，還拉 香港同學圍 篝
火一起跳舞。
民建聯交流團的團員亦準備了節

目，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和一眾
青民成員高唱民建聯會歌，把晚會
推向高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武漢報道

社民連近期示威遊行當「食生
菜」，幾乎「每日一鑊」。昨日，該

黨一行10多人到中聯辦，更公然在街上「縱火」，在
場焚燒示威物品，罔顧途人安全。警方多次阻止不
果，最後要提供化寶桶予示威者焚燒物品。不過，社
民連「長毛」梁國雄莫名其妙地「大呷乾醋」，不點
名地指警方「偏袒」其「死對頭」、社民連退黨議員
黃毓民及陳偉業，並聲稱要就此向警察投訴科投訴。

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及「長毛」等在中聯辦大門外，
企圖焚燒《人民日報》於20多年前的4月26日發表的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的影印本。在場的
警員見狀，即時以滅火筒撲熄火種，並「溫馨提示」
示威者停止燃燒物品，以免危及自己或身邊的同伴。

指警方「政治執法」揚言投訴
不過，「長毛」即時「抽水」稱，有團體（『人民

力量』）早前了搞一個「打小人活動」，當時亦有使用
火種，「（警員）又唔噴佢」，並聲言自己只是焚燒一
張紙，身邊並沒有其他人，反稱是「你 （警方）派
夥記過來畀我燒」，最後擾攘近10多分鐘後，警方只
得向示威者提供化寶桶，讓他們焚燒示威品。
「長毛」在活動後聲言，警方是次為「政治執

法」，並聲言「全世界的示威，一係就撕爛佢（示威
品），一係就燒 佢⋯⋯我睇唔到有咩理由警方可以
阻止我 用咁『溫和』 方法去表達意見」。他並聲
言，自己稍後會就此去信特首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並會到警察投訴科投訴，希望監警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交流團與武漢大學師生篝火晚會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責任編輯：吳漢傑、李逸燊

法學博士

「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300多

名香港青年學生隨 民建聯辛亥革命交

流團，昨日繼續走訪辛亥革命遺跡，參

觀武昌起義紀念館首義廣場、中山艦

等，不但更深入地了解到國家的歷史，

亦對民建聯這政黨有了新的認識。有學

生表示，在這次考察過程中，民建聯的

年輕人令他們眼前一亮，感到這個政黨

非常年輕、有活力。青年民建聯主席周

浩鼎則笑言，此行令許多參與同學有機

會了解青年民建聯的工作，相信有部分

交流團的同學，未來會願意親身參與民

建聯推動青年事務的工作，有興趣者更

可參與協助該黨未來的選舉工作。

吸引新血

狂歡之夜

示威燒物被勸阻 長毛呷癲狗乾醋
街頭縱火

■民建聯交
流團到中山
艦紀念柱懷
念 革 命 先
烈，主席譚
耀宗與副主
席劉江華向
先烈獻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攝

■長毛等懶理危險，在中聯
辦大樓外「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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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交流團在武昌起義紀念館首義廣場
舉行了悼念儀式。圖為主席譚耀宗與副主席
李慧 。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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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辛亥革命交流團」於昨晨到在抗日戰
爭中被擊沉、後經打撈和修復的中山艦。各團友
先往為紀念25名隨艦沉沒犧牲的中山艦官兵所樹
立的紀念柱，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和副主席劉江華
為紀念柱獻上花圈，並與全體團員一起默哀1分
鐘，懷緬先烈不怕犧牲的精神。不少同學非常認
真地閱讀紀念柱下的介紹資料，了解當年發生的
歷史事件。

首義廣場獻花 反思國家苦難
在經修復的中山艦，同學們專注地聽 講解員對

那段慘痛歷史的憶述，看 被炮彈打穿了的船體，
各同學神情嚴肅，反思 當年國家面對的苦難。
交流團昨日下午並在武昌起義紀念館首義廣場

舉行了悼念儀式，譚耀宗和另一副主席李慧 在
廣場獻花，大家默哀1分鐘。隨後又參觀了武漢

著名景點的黃鶴樓，登高眺望，一覽武漢的壯麗
風光。
訪問團是次走訪了多個辛亥革命遺跡，多名同

學均表示，此行既讓他們重溫了書本上的歷史，
也認識了民建聯。
香港大學英文教育系李拓華同學說，此次是自

己親身的感受了解當年發生的重要革命事件，如
看見中山艦上的炮彈痕，就可以想像到當年革命
戰鬥時的激烈。她坦言，自己從未參與過有政黨
籌組的活動，平日也只是從電視上了解民建聯的
立場，但在此次的交流團中，她親身認識到民建
聯，並看到民建聯中其實有許多年輕人，非常重
視青年人的培養工作。

激讚民建聯年輕人辦事力強
香港大學歷史系陳嘉滎同學也說，是次交流團

中許多與辛亥革命有關的遺跡都展現眼前，令他
更能感受到這些歷史事件時更有真實感。而民建
聯的年輕人亦令他眼前一亮，籌辦活動能力很
強，感到這個政黨非常年輕，有活力。
周浩鼎表示，民建聯以往很少舉辦這麼大規模

的青年交流團，而此行亦十分重要，一來可以向
青年人傳達正確的歷史認識，並展現國家的最新
發展。他透露，參與同學的反應都很好，許多人
在分享時都說，經過是次交流團，才知道民建聯
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參與，故青年民建聯將再接再
厲，計劃於今年7月舉辦長江三峽考察團。
他並希望，交流團的團員未來可繼續參與青年

民建聯，一起多舉辦推動青年發展的活動。至於
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甚至可以參與和協助他
們應付今明兩年的多場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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